临淄区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应急管理监督检查计划

为确保全面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的决策部署，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坚决遏制乱检查，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效能，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东省防震减灾条例》《山东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条例》《山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山东省安全生产非现场执法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原则，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执法检查重点事项，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有序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在推行“说理式”执法、柔性执法的同时，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以整治监管执法“宽松软虚”为抓手，提高执法质量和效能，确保行政检查于法有据、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精准高效；通过严格执法推动生产经营单位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努力减少和降低一般事故，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过重点检查与一般检查相结合，计划检查与“双随机”抽查共推进的方式，确保对列入监督检查计划企业的监督检查覆盖率达到100%；监督检查复查率达到100%；安全生产举报事项查处率100%；对违法行为的依法查处率达到100%；行政复议“零撤销”、行政诉讼“零败诉”。
二、主要任务
（一）强化重点领域执法检查。按照分级分类和属地管理要求，突出危险化学品、粉尘涉爆、有限空间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监管企业、重点监管环节，组织开展重大活动和重点时段执法活动。
（二）强化制度措施和标准落实。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措施要求，推进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运行，宣贯实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通过关口前移、服务前倾、送法入企，引导企业将合规建设融入日常管理，指导企业学法、知法、懂法，实现从被动惩戒向主动预防的治理效能转化。
（三）强化举报查处力度。按照《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受理办法》的规定，及时受理上级交办、来信、来电、来访等举报案件；按照《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核查办法》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核查，并及时向举报人反馈办理结果，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答复。
（四）“精准执法”提升企业安全管理闭环水平。针对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的差异，聚焦重点企业，进行精准定位，通过执法检查、帮扶指导、警示约谈、开展“安全大讲堂”普法宣传等方式，使企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意识，落实主体责任，完善企业问题整改闭环管理机制，实现企业安全管理水平闭环提升。
（五）努力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执法能力，认真查处违法案件，确保违法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条款准确，自由裁量合理，执法程序正确；按照司法部门和上级部门的要求，不断完善案卷制作标准，文书制作规范，案件卷宗完整。
    三、执法检查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东省防震减灾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按照《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的规定，参考《山东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参考标准》等，结合企业固有安全风险和安全管理实际情况，明确应急管理执法检查重点内容。
四、执法力量及执法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安全生产基础科监督检查计划
1.总法定工作日
法定工作日（248）×执法人员数量=248×6=1488个。
2.其他执法工作日
（1）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所需工作日为3×4×3=36个。
（2）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工作日:每次需要2名工作人员2个工作日，约20次，所需工作日为2×2×20=80个。
（3）安全生产培训工作所需工作日：全年培训机构举办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培训班20次，每次至少需要2名工作人员一天时间，所需工作日为20×1×2=40个；“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活动专项督查需要4名工作人员30天时间，组织考试需要6名工作人员4天时间，所需工作日为4×30+6×4=144个；共需工作日为184个。
（4）应急救援工作工作日：组织矿山企业开展应急救援培训、演练，所需工作日为10个。
（5）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日：每年组织矿山、重点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5次，每年组织一般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3次，每次至少1天，每天需要2名工作人员，所需工作日为8×1×2=16个。
（6）起草各类工贸企业相关文件所需工作日，平均每个文件需要2名工作人员1个工作日，平均每年共起草各类文件50个，所需工作日为2×1×50=100个。
（7）专家检查工作工作日：计划安排4次非煤矿山企业（3家）和1次重点工贸企业（49家）专家检查，每家企业专家检查需2名工作人员各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为3×4×2×2+49×1×2×2=244个。
（8）危险作业核查工作工作日：平均每年核查工贸企业上报的危险作业情况80次，每次需要2名工作人员，每次0.5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为80×2×0.5=80
合计：其他执法工作日为750个。
3.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党群活动工作日：每周业务、党建等各类学习每人0.5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为6×0.5×52=156个。
（2）培训工作日：根据《公务员培训规定》，每个执法人员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1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为6×12=72个。
（3）会议工作日：国家、省、市级视频和业务会议平均每年召开30次，每次0.5天；区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平均每年召开1次，筹备会议需4人各3个工作日，分11个批次召开，全体参会每次0.5个工作日；区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平均每年召开1次，筹备会议需2人各0.5个工作日，全体参会每次0.5个工作日；其他会议平均每年召开6次，全体参会每次0.5个工作日。所需工日,30×0.5×6+4×3+11×0.5×6+2×0.5+1×
0.5×6+6×6×0.5=157个。
（4）法定年休假、探亲假等：年休假5×1+10×2+15×3=70个，探亲假20个，育儿假10个，病假事假等其它假平均每人每年占用2个工作日，6×2=12个，所需工作日为70+20+10+12=112个。
合计：非执法工作日为497个。
4.监督检查工作日的确定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488-750-497=241个。
5.监督检查企业家数的确定
监督检查一家企业需要2名执法人员至少2个工作日，监督检查企业数量为：57家60家次(其中重点执法检查41家次，一般执法检查18家，非现场执法检查1家)。
（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1.总法定工作日
法定工作日（248）×监管人员数量=248×10=2480个。
2.其他执法工作日
    （1）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所需工作日为2×5×5=50个。
    （2）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工作日：每次需要2名工作人员2个工作日，约75次，所需工作日为2×2×75=300个。
（3）组织专家评审危化品项目试生产方案、安全条件确认工作工作日：危险化学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试生产前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一家试生产项目需要2名工作人员2个工作日，预计全年有22个危化品试生产项目，所需工作日为2×2×22=88个。
（4）起草各类危险化学品相关文件材料工作日：平均每个文件需要1名工作人员2个工作日，平均每年起草各类文件材料160个，所需工作日为1×2×160=320个。
（5）专家检查工作日：迎接重点县检查和复查共（6家），每家企业需2人各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为6×2×2=24个。
（6）危化品企业罐区动火作业报备联审、特殊作业及承包商管理现场核查工作日：每次需2人各0.5个工作日，预计每年罐区动火作业报备联审70家次、特殊作业及承包商管理抽查约490家次，2×0.5×560=560个
（7）企业“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改造核查工作日：每次需2人各1个工作日，涉及企业30家，所需工作日为30×2×1=60个
合计：其他执法工作日为1402个。
3.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党群活动工作日：平均每月每人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为10×12×2=240个。
（2）培训工作日：根据《公务员培训规定》，每个执法人员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1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为10×12=120个。
（3）会议工作日：参加各类会议平均每月每人1个工作日，10×12×1=120个。组织各类会议平均每月2人各2个工作日，2×2×12=48个。所需工作日为120+48=168个。
（4）法定年休假、探亲假等工作日:年休假3×15+6×10+1×5
=110个，病假事假等其它假平均每人每年占用2个工作日，10×2=20个，所需工作日为110+20=130个。
合计：非执法工作日为658个。
4.监督检查工作日的确定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工作日=2480-1402-658=420个。
5.监督检查企业家数的确定
监督检查一家企业，需要2名执法人员至少3个工作日，监督检查企业数量为69家70家次(其中重点执法检查34家35家次，一般执法检查33家，非现场执法检查2家)。
（三）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科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1.总法定工作日
法定工作日（248）×监管人员数量=248×4=992个。
    2.其他执法工作日
    （1）参加自然灾害调查和处理工作所需工作日为6×2×10=120个。
（2）调查核实自然灾害投诉举报工作日：每次需要2名工作人员2个工作日，约10次，所需工作日为10×2×2=40个。
（3）起草各类自然灾害相关文件材料工作日：平均每个文件需要1名工作人员2个工作日，平均每年起草文件、通知类材料135个，所需工作日为1×2×135=270个。
（4）陪同上级检查工作工作日：迎接上级防汛、地震检查（约4次），每次需2人各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为4×2×2=16个。
合计：其他执法工作日为446个。
3.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党群活动工作日：平均每月每人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为4×2×12=96个。
（2）培训工作日：根据《公务员培训规定》，每个执法人员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12个工作日，所需工作日为4×12=48个。
（3）会议工作日：参加各类会议平均每月每人2个工作日，4×2×12=96个。组织各类会议平均每月每人2个工作日，4×2×12=96个。所需工作日为96+96=192个。
    （4）法定年休假、探亲假等工作日:年休假2×15+2×10=50个，病假事假等其它假平均每人每年占用2个工作日，2×4=8个，所需工作日为50+8=58个。
    （5）宣传教育日：组织各类宣传教育活动，防灾减灾周（7天）、国际减灾日（1天）、应急物资装备培训（18天）、灾害信息员培训（3天）。所需工作日为4×7+4×1+4×18+4×3=116个。
合计：非执法工作日为510个。
4.监督检查工作日的确定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工作日=992-446-510=36个。
5.监督检查企业家数的确定
监督检查一家企业，需要2名执法人员至少3个工作日，监督检查企业或其他组织数量为6家。
五、执法检查范围及频次
2026年度，临淄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监督检查计划共计132家136家次，其中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企业126家130家次，包括重点执法检查企业72家76家次，一般执法检查企业（“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51家，非现场执法检查3家；地震监督检查企业或其他组织6家。
（一）重点执法检查。根据《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以及上级工作部署，将部分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一般化工、非煤矿山、涉爆粉尘等72家76家次生产经营单位列为重点执法检查对象（详见附件1）。
（二）一般执法检查。根据“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要求，在重点检查单位以外，根据企业固有安全风险和安全管理现状，随机选取51家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实施一般执法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
（三）非现场执法检查。按照《山东省安全生产非现场执法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上级工作部署，运用网络信息系统、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等技术手段，采集数据、分析研判、查找问题线索，随机选取3家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实施非现场执法检查。
（四）地震执法检查。响应省地震局相关要求，督促相关单位落实安全防范责任，提升抵御地震灾害的能力，对6家生产经营单位或其他组织开展地震执法检查。（详见附件2）。
（五）执法检查频次。按照《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要求，对于重点执法检查对象，原则上年度内至少执法检查1次。对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2次，标准化二级企业累计不超过4次，标准化三级企业累计不超过8次，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12次。对非高危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执法检查不超过1次，标准化二级企业累计不超过2次，标准化三级企业累计不超过4次，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不超过6次。
    针对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监控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等，依法依规及时快速开展执法检查和调查核实，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
六、工作要求
（一）统筹推进执法计划。统筹省市区镇四级执法计划，加强纵向沟通协调，充分运用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工作结果，杜绝对企业的重复性检查，避免给企业造成负担；通过“鲁执法平台”自动匹配联合执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执法等方式，在提高联合率的同时，切实减少检查层级。
（二）规范执法行为。在开展执法检查前，应制作《现场检查方案》，经分管负责人批准后方可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对批准的执法检查内容应做到依法依规全部检查到位；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过程中，严格遵守2人以上亮证执法；执法人员要充分有效运用“山东省安全监管移动执法云服务平台”和“鲁执法平台”，严格执行执法备案好和扫码制度，将执法检查、立案处罚等信息实时录入平台，做到执法信息全部上网、执法程序网上流转、执法信息网上公示，提升行政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行政检查结束后，要将行政检查结果及时告知企业。
（三）坚持严格执法与服务企业并重原则。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要求，以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为出发点，推进“说理式执法”，帮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将执法与普法、执法与服务相结合，既维护法律权威，又减轻企业负担，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不搞“一刀切”、“以罚代管”，优化营商环境。
（四）严格执法检查纪律。执法人员应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和《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要求，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作风纪律，实行廉政承诺制度，自觉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执法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处理；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不作为、乱作为的，依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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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监察企业名单

一、重点执法检查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镇街道
	频次

	1
	淄博正清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齐都镇
	1

	2
	淄博淄林红木有限公司
	齐都镇
	1

	3
	山东邦克资源再利用发展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4
	淄博齐源蓄电池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5
	淄博广润食品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6
	山东华银特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7
	临淄区皇城镇玉龙塑料薄膜加工厂
	皇城镇
	1

	8
	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岭回族镇
	1

	9
	山东昌杰塑编有限公司
	金岭回族镇
	1

	10
	英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岭回族镇
	1

	11
	山东双涵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凤凰镇
	1

	12
	淄博蓝帆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凤凰镇
	1

	13
	淄博蓝帆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凤凰镇
	1

	14
	淄博洁林塑料制管有限公司
	凤凰镇
	1

	15
	山东齐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凤凰镇
	1

	16
	淄博市临淄煜盈化工机械厂
	凤凰镇
	1

	17
	山东博创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凤凰镇
	1

	18
	山东凯航机电有限公司
	辛店街道
	1

	19
	临淄区辛店宏顺发塑料厂
	辛店街道
	1

	20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齐陵街道
	1

	21
	山东齐高塑胶有限公司
	稷下街道
	1

	22
	淄博裕盛源工贸有限公司
	稷下街道
	1

	23
	淄博环鑫家电配件有限公司
	稷下街道
	1

	24
	淄博辰鹏工贸有限公司
	稷下街道
	1

	25
	淄博晶瑞包装有限公司
	敬仲镇
	1

	26
	山东齐王春酒业有限公司
	敬仲镇
	1

	27
	淄博君行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敬仲镇
	1

	28
	山东三联电器有限公司
	朱台镇
	1

	29
	临淄华创厨房设备厂
	朱台镇
	1

	30
	山东金睿特商用厨具有限公司
	朱台镇
	1

	31
	临淄区朱台镇红明不锈钢制品厂
	朱台镇
	1

	32
	淄博向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朱台镇
	1

	33
	临淄振兴新型墙材厂
	朱台镇
	1

	34
	淄博峰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朱台镇
	1

	35
	淄博写意家具有限公司
	朱台镇
	1

	36
	淄博鑫利达矿业有限公司
	朱台镇
	4

	37
	淄博金润矿业有限公司
	朱台镇
	1

	38
	淄博九顶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39
	山东睿泽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凤凰镇
	2

	40
	淄博正河净水剂有限公司
	凤凰镇
	1

	41
	淄博三井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凤凰镇
	1

	42
	山东众乐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凤凰镇
	1

	43
	山东迅达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敬仲镇
	1

	44
	山东高德鲁田催化剂有限公司
	敬仲镇
	1

	45
	淄博众发化工有限公司
	皇城镇
	1

	46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
	金岭回族镇
	1

	47
	山东方宇润滑油有限公司
	金岭回族镇
	1

	48
	淄博旭佳化工有限公司
	金岭回族镇
	1

	49
	淄博鑫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朱台镇
	1

	50
	山东裕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朱台镇
	1

	51
	淄博鲁萃化工有限公司
	朱台镇
	1

	52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稷下街道
	1

	53
	山东隆信药业有限公司
	辛店街道
	1

	54
	淄博凯美可工贸有限公司
	辛店街道
	1

	55
	淄博齐茂催化剂有限公司
	辛店街道
	1

	56
	山东高瑞化工有限公司
	辛店街道
	1

	57
	淄博市临淄双力树脂厂
	辛店街道
	1

	58
	山东雷尔夫铁路润滑油有限公司
	辛店街道
	1

	59
	淄博正华助剂股份有限公司
	齐都镇
	1

	60
	淄博远达化工有限公司
	齐都镇
	1

	61
	山东柏斯托化工有限公司
	雪宫街道
	1

	62
	山东兴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雪宫街道
	1

	63
	淄博龙兴工贸有限公司
	雪宫街道
	1

	64
	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晖分公司
	雪宫街道
	1

	65
	山东海方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雪宫街道
	1

	66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67
	淄博腾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68
	山东祥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69
	淄博胜赢化工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70
	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71
	山东浩德塑胶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72
	山东博远化工有限公司
	金山镇
	1



二、一般检查企业
在完成区级重点执法检查的基础上，结合上级部门组织的异地执法、专项执法等各项执法活动以及“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工作部署，执法科室要完成上级派发和本级发起的“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任务，同时根据工作实际，完成其他“双随机”执法检查任务，实现检查事项全覆盖。执法检查前随机抽取确定名单，全年随机抽查企业51家。抽查情况在山东省安全生产信息平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和区政府网站予以公开。
三、非现场检查企业
运用智慧化手段，依托网络信息系统开展在线执法和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开展远程执法，在线执法、远程执法不计入入企检查频次。对非现场执法能够实现目的和效果的，不再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线下检查。对非现场执法中发现问题需线下核查的，及时扫码入企检查。执法科室可根据工作实际并结合“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的有关要求，随机抽取3家企业开展非现场执法检查。












附件2

2026年度地震行政执法监察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或组织名称
	镇街道
	频次

	1
	山东巧媳妇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凤凰镇
	1

	2
	山东康浪河面业有限公司
	凤凰镇/经开区
	1

	3
	淄博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稷下街道
	1

	4
	淄博合瑞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学校）
	稷下街道
	1

	5
	山东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有限公司
	闻韶街道
	1

	6
	临淄区金山镇南仇北村村民委员会
	金山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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